红河州2022年绩效管理工作情况说明

为贯彻落实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和《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云发〔2019〕11号）提出的“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决策部署，为切实推进我州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全面、均衡、深入发展，通过积极动员、强化保障、广泛宣传、制定方案等形式多措并举、有序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取得了一定实效。   
为进一步加强我州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出台了《红河州财政局关于成立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红河州财政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规程》和《红河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进方案》，做到各司其职，分工合作，确保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按照建立全面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要求，红河州财政局陆续制定了《红河州州级预算支出事前绩效评估管理暂行办法》《红河州州级预算绩效目标编审工作规程（试行）》《红河州州级部门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暂行办法》《红河州州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红河州州级预算绩效评价档案管理暂行办法》《红河州州级预算绩效工作委托第三方机构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制度。
结合实际，2022年度出台了《红河州州级预算绩效专家管理暂行办法》《红河州州级预算绩效指标库管理暂行办法》《红河州分行业、分领域预算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建设工作指引（试行）》《红河州财政局绩效评价质量控制机制(试行)》《红河州州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等一批预算绩效管理的配套制度办法。
一.预算编制阶段
（1）组织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工作。事前绩效评估是合理预算和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的起点，为加快实现州级预算事前绩效评估前置化、科学化、规范化，提高预算资金分配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与具体性，我州采取财政部门资金管理科室一般性审核与委托第三方机构重点评估相结合的方式，对预算部门申报的政策（项目）的立项必要性、投入经济性、绩效目标合理性、实施方案可行性、筹资合规性等多个维度给予客观公正的综合评估，将审核及评估结论供预算决策参考。
2022年，州财政局收到州级各预算部门申报的政策（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共计648个，涉及资金金额1,126,357.29万元。经财政部门资金管理科室一般性审核，审核结果为“优”的414个，占总项目数的63.89%；审核结果为“良”的199个，占总项目数的30.71%；审核结果为“中”的24个，占总项目数的3.70%；审核结果为“差”的11个，占总项目数的1.70%。根据评估结果，财政部门审核意见为：“建议予以支持”的587个，占总项目数的90.59%；“建议调整完善后予以支持”的4个，占评估总项目数的0.62%；“建议部分支持”的43个，占总项目数的6.63%；“建议不予支持”的14个，占评估总项目数的2.16%。财政部门一般性审核审减项目14个，审减资金金额137,453.80万元，占州级各部门（单位）预算资金申请总额的12.21%。

同时，还从州级各预算部门上报的政策（项目）中选取了12个部门（单位）16个评估对象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重点事前绩效评估，本次重点事前绩效评估6个项目采用现场答辩，10个项目采取书面评估的方式开展，评估资金34,446.87万元，其中现场答辩评估项目资金19,831.58万元，书面评估项目资金14,615.29万元。经评审小组和第三方机构评估，机构评估意见为：“建议予以支持”的 1个，“建议调整完善后予以支持”的3个，“建议部分支持”的6个，“建议不予支持”的6个。
根据评估结果和审核意见，及时进行了结果运用。评估及审核结论为“建议予以支持”和 “建议部分支持”的项目  620个，提供预算进行决策参考；评估及审核结论为“建议调整完善后予以支持”（包括第三方机构出具的“补充必要资料后予以支持”“补充必要资料后予以部分支持”）的项目8个，要求相关部门按评估报告或有关要求及时予以调整完善，并在申报2023年部门预算前，将相关资料报送财部门资金管理科室，经审核通过后，提供预算进行决策参考；评估及审核结论为“建议不予以支持”的项目20个，不纳入预算编制。
（2） 强化绩效目标管理。通过财政部门资金管理科室初审、第三方机构评审和多方综合平衡，对得分低于60分的项目一律不得进入一级项目库，不予安排预算，实现绩效目标与部门预算同步编制、同步审核，实现预算单位全覆盖。在各州级一级预算单位完成事前评估后开展绩效目标编制工作，将绩效目标编制作为项目入库和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要求各州级一级预算单位申报预算项目时必须编报实事求是、科学合理的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在编报2022年度预算时，州本级预算部门总申报项目688个，总金额为51.87亿元；通过部门预算管理科室初审、第三方机构评审和多方综合平衡后，最终纳入2022年部门预算安排项目472个，金额16.36亿元；审减项目216个，项目数审减率为31.40%，审减资金35.51亿元，资金审减率为68.46%。
二.预算执行阶段
（1）坚持实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双监控”。绩效运行监控是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的关键。一方面，将“预算执行支出进度”作为共性指标纳入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指标中，明确规定预算执行支出进度当年9月30日前不低于80%，11月30日前不低于95%，确保支出进度保持在既定目标范围内，同时强化资金全程监管，确保资金规范安全使用。另一方面，加强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动态监控，要求各部门必须于每年7月和10月定期两次报送绩效监控情况，对部门绩效目标运行偏离、未达预期进度或目标、出现较大偏差或存在严重问题以及因突发事件等因素影响需调整预算和绩效目标的，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处理，确保财政资金快速支出、规范使用，发挥最大效益。2022年绩效管理科共对88家州级单位，涉及资金27.67亿元，实现绩效运行监控全覆盖。
（2）绩效监控结果与部门公用经费分配挂钩。今年以来继续将绩效管理与预算执行同步推进，在促进预算绩效目标实现上狠下功夫。将绩效公用经费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完成情况挂钩，全年分三次下达，完成工作任务的部门全额下达绩效公用经费，未完成的相应扣减，扣减的资金由财政部门及时收回重新统筹安排。根据《红河州财政局关于做好2022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及下达绩效公用经费有关事项的通知》，州级各预算单位均已按时完成挂钩任务，即2021年度部门预算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对外公开和结果应用情况并进一步细化完善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及指标体系。2022年，州级预算已下达州级各预算单位绩效公用经费合计2736.17万元。
三.预算决算阶段
2022年红河州州财政局选取10个部门整体支出和50个财政性资金支出项目（包括42个一般公共预算项目、1个社会保险基金项目、2个政策中期项目、1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4个地方政府债务项目）,2个专项资金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涉及部门（单位）36家，涉及资金合计710,185.52万元，其中：部门整体支出资金99,186.1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项目资金154,293.45万元（含中央资金94,885.23万元，省级资金25,187.65万元，州级资金33,813.96万元,其他资金406.61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项目（工伤保险基金）资金13,447.44万元；政策中期评价项目资金57,212.91万元;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资金196.91万元；地方政府债务项目274,175.28万元;专项资金项目资金111,673.43万元。
经评价，10个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项目，评价结果为“优”的2个，占评价部门数20%；评为“良”的8个，占评价部门数80%。42个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绩效评价项目，评价结果为“优”的13个，占评价项目数 30.9%；评为“良”的23个，占评价项目数54.8%；评为“中”的5个，占评价项目数 11.9%，评为“差”的1个，占评价项目数 2.4%。1个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项目为工伤保险基金，评价结果为“良”；2个到期政策绩效评价项目评价结果均评为“良”；1个政府购买服务绩效评价项目评价结果评为“中”；4个地方政府债务项目，绩效评价结果评为“优”的1个，评为“良”的1个，评为“中”的2个。2个专项资金综合绩效评价项目，评价结果为“中”的1个，评为“良”的1个。
四.预算监督阶段
预算监督环节实质是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我州充分运用绩效评价结果，实施奖惩结合的激励机制，把绩效重点评价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将绩效重点评价结果充分运用于制定政策、完善制度和编制规划上来；将绩效重点评价结果运用于改进业务管理、财务管理和资金管理，运用于调整预算安排方式、增减预算规模和优化支出结构，并及时调整完善相关制度措施。在年度绩效评价工作完成后，及时向党委、政府通报绩效考核评价结果，要求部门对绩效重点评价中发现的问题认真分析原因，积极采取措施落实整改。同时将绩效重点评价结果与下一年预算安排挂钩，按照奖优罚劣的原则，科学制定奖罚标准，根据评价结果编制安排下一年度部门预算及部门绩效公用经费。
2022年红河州财政局选取21个州级一级预算单位基本的部门整体支出及项目支出单位绩效自评报告进行了抽查审核。抽查结果表明，部门整体支出单位绩效自评审核综合等级为“优”，平均分为90.47分，其中：审核结果为“优”的10个，占比47.62%；审核结果为“良”的11个，占比52.38%；项目支出单位绩效自评审核综合等级为“良”，平均分为81.04分，其中：因州检察院和州公安局交警支队2021年度未开展相关项目，共对19个州级部门项目支出自评抽查复核工作，审核结果为“优”的6个，占比31.58%；审核结果为“良”的3个，占比15.79%；审核结果为“中”的10个，占比52.63%。
五.预决算公开阶段
[bookmark: _GoBack]在预决算公开环节，按照“谁使用、谁公开”的原则，一方面要求各预算部门的绩效目标随部门预算公开，部门绩效自评随部门决算公开。另一方面要求各预算部门在红河州人民政府门户网站“财政信息公开”栏目下的预算绩效管理专栏对单位自评、部门评价、财政再评价报告及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公开，做到“依法公开、绩效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截至2022年12月，州级各部门已主动在预算绩效管理专栏上向社会公开2021年度州级预算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自评报告、整改报告及部分绩效评价报告等（涉密项目除外）。
六.问题整改情况跟踪监督检查
为切实提高部门预算绩效责任意识，确保被评价部门绩效评价存在问题切实整改落实到位，打通财政绩效监督检查“最后一公里”，绩效评价结果整改落实情况跟踪监督检查将作为一项常态化工作持续开展。财政部门将定期对绩效评价结果为“优”以下的部门整体支出或项目支出，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跟踪监督检查，确保绩效评价取得实效。同时部门的整改落实情况将在年度部门绩效管理考评工作中占一定分值，并进行考核。
2022年在各被评价单位已报送整改落实情况的基础上，红河州财政局抽取部分2021年部门整体支出或项目支出财政绩效评价结果为“优”以下的项目，由监督检查科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跟踪监督检查。从10个部门整体支出、74个项目支出中选取了2个部门整体支出，8个项目支出，涉及9个州级预算部门进行跟踪监督检查，其中“已全部整改”的3个，“部分整改”的7个。
整改监督检查结果将作为下一年度预算安排的重要参考依据。对未按要求进行整改或整改不全面的部门，将被列为下一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重点关注对象。
七、抓智库建设，为预算绩效管理提供智力保障
一是搭建绩效指标库。2020年以来州财政局会同州级各预算部门、第三方机构深入开展了分行业分领域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建设，通过2年的努力，初步构建起了涵盖红河州87家州本级一级预算部门、1家中央垂管单位和4家省级直管单位，涉及18个领域大类、91个行业、183个用途，共收录了8455条指标的分行业、分领域绩效指标库，包含共性指标179条，个性指标8276条（其中：6991条指标可公开，1285条指标因涉密涉敏感信息不可公开）。二是组建州级预算绩效管理专家库。为进一步提高红河州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质量和专业化水平，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供人才支撑，由州财政局牵头组建州级预算绩效管理专家库，专家分为绩效领域专家和行业领域专家。目前，第一批来自州级各预算部门、13县市财政局、第三方机构的179名分行业、分领域人才已公示进入州级预算绩效管理专家库，并上线云南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服务平台进行动态管理。
八、建立质量控制机制，加强对第三方机构的质量管理
为进一步规范红河州财政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评价管理，提升工作质量，根据《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财政厅绩效评价质量控制机制（试行）>的通知》（云财办〔2022〕14号），结合红河实际，研究制定了《红河州财政局绩效评价质量控制机制（试行）》。按照“质量导向、质费挂钩”的原则，建立绩效评价质量控制机制，通过对绩效评价实施方案和评价报告评审、项目负责人履职监管、日常工作开展情况三个方面的监控，对绩效评价工作质量进行控制，质量控制情况则作为绩效评价费用支付的依据，进一步压实第三方机构责任，切实提升工作效率和绩效报告质量，促进第三方机构执业水平提升，为政策决策提供有效参考。
2022年州财政局抽取了8个单位20个项目绩效评价实施方案和绩效评价报告（其中：部门整体4个，一般公共预算项目6个，社会保险基金项目1个、政策中期项目2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1个、地方政府债务项目2个、专项资金2个）采用分组、分时段的方式抽查会审，并由专家组对第三方机构提供的相关项目绩效评价实施方案和绩效评价报告进行评分，最终汇总专家评分，并按照取实施方案40%、评价报告60%的比例计算最终得分，若第三方机构最终得分在分数线上则按合同约定委托业务费全额支付费用，若低于分数线，则扣除合同约定委托业务费的 10%作为质量扣费。
九、2022年度预算绩效管理考评情况
州财政局对13个县（市）、87个州级部门（单位）2022年度预算绩效管理情况的进行了考评。进行考评的13个县市中，建水县、蒙自市、开远市、河口县4县市为“优秀”（占比30.77%），金平县、个旧市、屏边县、红河县、元阳县、绿春县6个县市为“良好”（占比46.15%），石屏县、弥勒县、泸西县3个县市为“合格”（占比为23.08%）。
87个州级部门中，州交通运输局、州广电局、州工业和信息化局、州人大常委会机关等26个部门（单位）考评等级“优秀”（占比29.89%），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州发展改革委、九三学社红河州委机关、州卫生健康委等41个部门（单位）考评等级“良好”（占比47.13%），民进红河州委机关、州机关事务局、州接待办、民建红河州委机关等20个部门（单位）考评等级“合格”（占比22.98%）。

